广元市红十字会机关

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

为认真搞好机关党风廉政建设，杜绝违反《廉政准则》行为的发生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，切实做到预防为先、关口前移，特制定以下责任书：

1、认真学习贯彻《党章》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落实市红十字会党组作出的各项决定，坚持“四个服从”原则，确保政令畅通，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。

2、自觉遵守各项规定，做到从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不搞阳奉阴违；不传播政治谣言；不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，崇尚科学，反对邪教。

3、做到清正廉洁，以身作则，不以权谋私。严格遵守不收受他人现金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、违规经商办企业、投资入股、参与赌博、跑官要官、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敛财的规定；遵守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收入申报、礼品登记的规定。

4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，自觉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，自觉抵制吃拿卡要。不参与不健康的活动，做到思想解放、工作尽责、生活作风正派。

5、坚持民主集中、注重实事求是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虚心听取意见，克服官僚主义，不搞形式主义。

6、贯彻《实施纲要》，遵守各项廉政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。加强对本部室工作的领导，敢于创新，做到严格要求、严格管理、严格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教育，督促改正。

7、严格执行机关各项规章制度，带头严于律纪，自我约束，做出表率。

8、认真加强学习，做到慎初、慎交、慎独，慎微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

9、以上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年终考核考评。违反本责任者，要给予责任追究。

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市红十字会领导与各部室签订后，具体责任人保存一份，机关党支部存档一份。

市红十字会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部室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室主任（签字）：　　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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